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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居住权登记试行办法征求意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居住权制度，再度引发热议

关于居住权，你了解多少？

N北京日报 新京报

《北京市居住权登记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期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施行的
《民法典》首次确立了居住权制度，是权利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
用，以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用益物权。对满足特定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居住需求
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住有所居提供了更多的制度选择和保障。

此次的征求意见稿，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居住权制度再度引发热议。那么，居住权有
哪些设立方式？又如何为房屋设立合法有效的居住权？

北京的王某与李某原是夫妻关
系，二人婚内购买了一套房屋，登记
为妻子李某单独所有。后二人经法
院调解离婚，李某签署承诺书，承诺
王某的父母对这套房屋享有永久居
住权，并进行公证。

后来王某父母与李某在该房屋
居住期间，双方数次发生冲突，李某
因此要求他们搬离。王某及其父母
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对该房屋享有
永久居住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签署的
承诺书虽然载明给予王某父母居住
权，但居住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
双方均未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
记，因此此案居住权不成立，法院判
决驳回王某及其父母的诉讼请求。

《办法》明确，已办理居住权登记的，不
影响办理不动产转移、抵押登记，另有约定
的以约定条件为准。办理转移、抵押登记
时，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告知受让方和抵押权
人居住权登记情况。对于已办理查封登记、
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的不动产，不予设立居
住权。

虽然居住权和房屋租赁都保障了使用
他人房屋的权利，但两者属于不同类型的权
利：一是权利性质不同。按照我国民法典有
关规定，居住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主要是
通过签订居住权合同或者以遗嘱方式设立，
并需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登
记后发生物权效力。房屋租赁是出租人将
房屋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需向出
租人支付租金的法律行为，通常以订立租赁
合同的方式实现，不具备物权效力。

二是期限不同。居住权相较房屋租赁
而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法律未对居住权
的期限做出限定，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或者被
继承人生前意思表示，期限可以直至居住权
人死亡。而民法典第七百零五条明确规定
了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部分
无效。

三是居住权以无偿设立为原则，有偿使
用为例外。而房屋租赁合同属于有偿合同，
承租人需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租金。

除合同设立、遗嘱设立方式外，居
住权还可以通过法院裁判的方式设
立。实践中，婚姻家庭纠纷和物权纠
纷案件中均存在法院通过裁判设立居
住权的情况。

北京的张某与田某婚后育有一
子，一家三口居住于张某的一套婚前
个人房产中，田某无其他房产。后张
某因赌博输光家庭积蓄，对家人不管
不顾，最终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田某
起诉要求离婚，同时以抚养孩子需要
稳定住所为由，主张对张某的婚前房
产享有居住权。法院审理后认为，因
田某在本市内无其他固定住房，张某
多年未履行照顾妻儿的义务，且田某
与子女今后生活也需要稳定的住所，
因此判决田某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
权，并明确居住范围及期限。

遗嘱人在遗嘱中设立居住权时，首
先要厘清房屋中是否存在他人的权属份
额，避免因遗嘱处分了他人财产而导致
居住权未能设立。同时要清晰、准确地
表达设立居住权的意愿，包括明确房屋
的坐落、居住权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设
立居住权的原因、居住权的期限等，避免
因遗嘱形式不合法或遗嘱内容含糊、歧
义而引发后续争端。

另外，居住权人要注意及时办理登
记。因遗嘱获得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的
权利人应当在遗嘱生效后，及时前往房
屋登记机关办理权利登记，以产生公示
的法律效果，从而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
也有利于维护房屋所有权交易秩序。

以合同设立居住权是最为常见
的设立方式之一。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
定，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
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
设立。由此可知，登记是以合同设
立居住权的必经程序。

以合同设立居住权一般由当事
人双方共同申请居住权登记，建议
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共同
办理居住权登记的时间，以及一方
不配合办理登记的违约责任，确保
居住权设立的实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上并
没有对居住权的期限进行限定，在
签订居住权合同时建议约定具体的
期限，明确是否为终身居住权，避免
产生争议。

问题1
以合同设立的居住权
还用登记吗？

法官提醒：

及时向登记机构
申请居住权登记

法律允许公民以设立遗嘱的形式，在
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房屋上为他人设立居
住权。遗嘱设立居住权，包括遗嘱继承和
遗赠。

如果以合同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如果以
遗嘱设立居住权，又有哪些形式可供选择
呢？

法官介绍，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
既包括自书、代书、打印等书面形式的遗
嘱，又包括非书面形式的录音录像和口头
遗嘱。如果选择以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
形式设立居住权，因上述遗嘱均为书面形
式，具有严格的书写要求，若遇争议，法院
可直接对书面遗嘱进行审查。而口头遗
嘱缺乏实质载体，真实性较难判断，若必
须通过口头遗嘱设立居住权，应符合以下
三个要件：一是遗嘱人立遗嘱时处于生命
垂危或者遭遇重大意外等紧急情形；二是
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危急
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
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口头遗嘱无效，
还需及时变更遗嘱形式。

此外，以遗赠设立的居住权，如果受
遗赠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及时作出接受遗
赠的意思表示，或未完成遗赠扶养协议中
的约定义务，也可能会丧失相应权利。

问题2
遗嘱设立居住权
有哪些形式？

法官提醒：

避免遗嘱内容含糊、
歧义引发争端

法官提醒：

司法裁判不能
“无根据”赋予居住权

问题3
离婚无房一方
可以主张居住权吗？

居住权和房屋租赁
有何区别？

办理居住权登记后
会否影响房屋买卖抵押？

租赁

居
住
权

司法裁判不能“无根据”赋予居住
权，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主体才具有
这个可能性。具体来说，一是确有设
立居住权的必要性。裁判设立居住权
的权利主体，应是“无房的特定群体”，
如独居老人、需父母抚养的未成年人、
丧偶夫妻一方等，法院通常会根据无
房一方的收入情况、住房情况等客观
事实去判断是否有设立居住权的必要
性。二是符合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案件
范围，一般限定于婚姻家庭、继承等身
份关系领域。三是设立居住权不会对
所有权人造成明显不公或损害，为了
避免裁判结果造成所有权人的生活困
难，法院可以根据所有权人和居住权
人的经济情况，确定是有偿还是无偿
居住。四是需要综合考虑居住权
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是否需
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及未成
年子女年龄、就学等问题，
并将期限在裁判文书中予
以明确。

通过法院判决设立居住
权是一种特殊的设立方式，通
常适用于双方对居住权存在争议
的情况。如果双方能够协商一致，最
好还是通过合同方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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